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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69 号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与LG Energy Solution，

Ltd 签订<供应保证协议>的公告》，拟自协议签署日起向 LG Energy 

Solution，Ltd 供应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协议金额约 43.11

亿元，协议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4.5 年内有效，经交易双方同意可

延期。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出书面说明： 

1．你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仅 9.67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

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现有产能、投资计划等情况，补充说明

你公司是否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 LG Energy Solution，Ltd 的新增

采购需求。 

2．请结合 LG Energy Solution，Ltd 成立期限、主要产品、经营

情况、资金实力等，说明 LG Energy Solution，Ltd 是否具有相应的履

约能力。 

3．公告显示，本次签订的《供应保证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

《供应保证协议》约定，在协议期限内，每一年末采购方对供应商年

度履约供货能力进行核查，供应商赔偿采购方因供应商未能提供规定

的预测量而引起的所有损害、损失、费用或责任，并应偿还由于供应

商未能提供规定的预测数量而可能由第三方对采购方提起的任何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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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损失、费用或责任，但是采购方明确书面通知供应商其不打算购

买所有预测数量，供应商可不赔偿采购方的损失。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测供货数量或进度、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

违约责任等主要协议条款，说明相关协议条款、协议金额对协议双方

是否具有实质约束，协议实际履行的生效条件是否已成就，如否，请

说明尚需满足的条件，并请你公司就前述协议的法律约束效力以及正

式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等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4．请结合协议供货期限、供货安排等说明上述协议预计对公司

2021 年以及未来相关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5．请你公司说明就签署前述供应保证协议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其近亲属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并报备相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6．请你公司说明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涉及的合同金额、合

同期限，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协议履行进度、累计履约金额，是否存

在合同履行不及预期情形。 

7．2021 年 5 月 6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你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

122.68%，较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度较大。请核实你说明公司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市场传闻、热点概念等，结合市

场宏观情况、行业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你公司生产经营

等情况，详细分析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的原因、与公司经营业绩

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匹配，并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就公司近期股价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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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8．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近 3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的情形，并补充披露未来 3个月内上述人员是否存在减持计

划。 

9．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9 月 6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

市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责任。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9 月 1 日 

 

 

 


